
附件
青岛西海岸新区微短剧产业工作专班及分工情况
为切实加强对我区微短剧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与组织协调，凝聚工作合力，扎实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工作专班（以下简称“工作专班”）。
一、工作机构
组    长：王清源  工委区委副书记、区政府区长
副 组 长：马金华  工委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，区委教育
                  工委书记
          赵英民  副区长，区红十字会会长
          薛立群  区政协副主席，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成    员：孙晓辉  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开发建设
                  指挥部副总指挥
          王  凯  区政府党组成员，管委办公室主任
          周鹏程  工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区互联网信息办公
                  室主任
          宋  雪  工委宣传部副部长
          赵  芳  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主任
          宗武邦  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，区委教育工委常
                  务副书记
          薛少煜  工委政法委副书记，司法局党委书记
          徐贞敏  区财政局局长，区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
                  组办公室主任
          宋祥华  工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                  保障局局长
          彭善亮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          王  娟  区商务局局长
          徐春亮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          刘然吉 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
          封  伟 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
          马  婷  团区委书记
          丁颖新  区贸促会会长
          陈夕军  工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区广播电视台台长
          董华峰  区外事服务中心党组书记
          薛永吉  区金融运行监测中心主任，区金融稳定
                 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
          杨  振  区国有资产发展中心主任
          陈晓光 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，区新质生产
                  力促进中心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
          张国伟  琅琊镇镇长
          王加军  藏马镇镇长
          梁士强  泊里镇镇长
          孙  涛  大场镇党委书记
          谢仕迎  海青镇镇长
          逄培成  大村镇镇长
          宁  聪  六汪镇镇长
          刘  倩  宝山镇镇长
          于芳芳 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隋方恒  黄岛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董培岩  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廖兰兰  辛安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丁  玲  灵珠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张永鹏  红石崖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齐  涛  灵山卫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安百振  隐珠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刘  波  胶南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赵  辉  珠海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何增光  滨海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林  伟  铁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冯  亮  王台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罗  薇  张家楼街道办事处主任
          殷红蕾  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主任
          高树军  青岛西海岸新区融合控股集团有限公
                  司董事长
          姜伟波 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集团有
                  限公司董事长，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
                 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，青岛军民融合发展
                 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
          陈  超  青岛海发文化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党委书
                  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，青岛东方影都产
                 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
青岛西海岸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由综合协调组承担，马金华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赵芳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二、工作分工及职责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
牵头单位：工委宣传部
责任单位：管委办公室、区影视中心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负责组织召开微短剧产业调度会议和专题会议。
	工委宣传部
管委办公室
区影视中心

	2
	负责根据工作要求制定各项工作方案。
	区影视中心

	3
	统筹专班日常运作，加强各组联络，协调跨部门工作推进。
	工委宣传部
区影视中心

	4
	负责汇总各工作组工作进展和档案收集整理。
	区影视中心

	5
	负责调度重点任务落实情况，汇总报送工作进展等。
	区影视中心

	6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影视中心


（二）消费促进组
牵头单位：区商务局
责任单位：区影视中心、区文旅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总工会、各镇街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将本地商圈、老字号、特色餐饮、酒店民宿纳入影视资源库。
	区商务局
区文旅局
区影视中心
各镇街

	2
	拓展“微短剧+消费”，会同各部门将热门微短剧的取景地（如特色街区、商场、咖啡馆）包装为网红打卡点，推出“追剧+消费”联名活动，设计主题消费动线，激活消费潜力。
	区商务局
各镇街

	3
	主导“微短剧+电商”发展模式，鼓励本地电商平台和品牌商尝试“剧集带货”，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。
	区商务局

	4
	借助新区产业基础、综合开放等优势，打造全国“出海短剧拍摄中心”。
	区商务局
区影视中心

	5
	鼓励通过联动商业综合体、汽车、家电等泛消费品行业，围绕微短剧IP开展主题快闪、联名产品、整合营销活动，实现流量共享与价值倍增。
	区商务局

	6
	发力“微短剧+品牌”，动员本地特色产品、优质企业，特别是有工会组织的企业重点发力，与微短剧内容深度绑定，通过剧情植入、定制创作等方式讲好品牌故事，实现“内容种草”到“消费转化”的衔接。
	区市场监管局
区总工会

	7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商务局


（三）乡村振兴组
牵头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
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商务局、各镇街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梳理各镇街的历史典故、民俗风情、非遗传承、新型职业农民、返乡创业青年等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，建立“乡村故事素材库”，鼓励创作一批展现乡村新风貌、传播正能量的微短剧。
	区农业农村局
各镇街

	2
	将本地特色品牌、老字号、农副产品，通过剧情植入、场景展示、联合营销等创新方式，自然融入直播带货、乡村电商等元素，鼓励剧集衍生片段中由主演、乡村达人开展助农直播，构建“观看-兴趣-购买”的消费闭环。
	区农业农村局
区商务局
各镇街

	3
	将微短剧拍摄地与乡村旅游景点、精品民宿、田园综合体相结合，展示乡村美景，开发“剧集同款”旅游产品，吸引游客沉浸式体验。
	区农业农村局
区文旅局
各镇街

	4
	围绕本地特色农产品上市、乡村旅游旺季、农民丰收节等节点，策划系列微短剧主题宣传推广活动，形成线上线下宣传合力。
	区农业农村局
区文旅局
各镇街

	5
	组织开展针对农民、农业合作社的微短剧创作、电商运营技能培训，孵化一批本土“网红”和新农人，利用短视频和直播持续推广家乡特产。
	区农业农村局
各镇街

	6
	遴选并培育一批具有独特田园风光、传统村落风貌、现代农业设施的乡村作为微短剧优先取景地，完善相关配套服务，吸引剧组入驻。
	区农业农村局

	7
	鼓励村民以群众演员、场地提供者、后勤服务者等多种形式参与微短剧制作，并提升对家乡发展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
	区农业农村局
各镇街

	8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农业农村局


（四）文旅融合组
牵头单位：区文旅局
责任单位：各行业主管部门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挖掘、收集本行业领域内典型题材、经典案例，创作新区故事。
	区文旅局
各行业主管部门

	2
	聚焦“微短剧 + 文旅”，将剧情中体现的新区自然景观、历史古迹、非遗工坊等场景融入新区文旅宣传的范畴，打造成“剧里打卡、线下体验”的文旅消费新模式。
	区文旅局
各镇街

	3
	将微短剧拍摄取景地嵌入城市旅游宣传体系，做好宣传推广。
	区文旅局

	4
	系统梳理区内旅游景区、文博场馆、特色酒店民宿等资源纳入影视资源库，为微短剧拍摄提供支持与便利。
	区影视中心
区文旅局
区商务局

	5
	与文创、非遗、演艺、体育赛事等产业合作，扩大产业外延。
	区文旅局
区教体局

	6
	发展影视研学业态，丰富研学资源。
	区文旅局
区教体局

	7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文旅局


（五）校城融合组
牵头单位：区教体局、区人社局
责任单位：区影视中心、团区委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引导各影视专业院校增设“微短剧”相关课程。
	区教体局
区人社局

	2
	对接企业与高校，推动影视专业高校共建微短剧人才实训基地。
	区人社局

	3
	鼓励企业开展AI应用技能、短视频剪辑等培训。
	区人社局

	4
	开展微短剧研修班、剧本创作、短视频运营、数字制作等专业技能培训，邀请行业专家讲授内容创作、IP运营等课程。
	区人社局
区影视中心

	5
	协调校园场景作为拍摄取景地。
	区教体局

	6
	挖掘教育领域典型案例，输送亮点题材。
	区教体局

	7
	动员新区各高校、职业院校组织并参与校园微短剧创作大赛、AI漫剧技能大赛等活动。
	区教体局
团区委

	8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教体局
区人社局


（六）服务保障组
牵头单位：区影视中心
责任单位：区文旅局、区行政审批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外事中心、区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、区金融办、各镇街
	序号
	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根据政策制定要求，规范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和实施细则。
	区影视中心

	2
	提供政策培训、提供从咨询解答到申请发放的全流程服务等。
	区影视中心

	3
	整合新区微短剧取景地资源库，为企业、剧组协调拍摄场地服务、配套企业资源等。
	区影视中心
区农业农村局
区文旅局
各镇街

	4
	推动区内各专业片场和影视基地的完善升级，支持各基地实景联动。
	区影视中心

	5
	联合网络文学平台、专业影视机构及高校设立“微短剧创作工坊”，进行微短剧精品孵化。建立并动态更新微短剧“优质剧本库”和“特色题材素材库”。
	区影视中心

	6
	开发“青岛影视基地一站式服务平台”小程序，拓展微短剧板块业务服务，为微短剧企业和项目提供线上线下、专员化的全要素服务。
	区影视中心

	7
	组织建立国际影视拍摄服务中心，提供人员签证、涉外咨询、外汇结算、劳务结算、货物通关等一站式专业服务。
	区影视中心
区外事中心
区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

	8
	对符合条件的微短剧企业和产业人才提供新区“惠居青栖”计划，为大学生创新、创业提供便利条件。
	区影视中心

	9
	对有潜力的本土微短剧企业进行专员式精准帮扶，协助企业对接国内创作资源、平台渠道与金融资本。
	区影视中心
区金融办

	10
	履行山东省网络微短剧审核站职责，提升审核效率优化服务环境。
	区影视中心

	11
	指导成立区级微短剧协会，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发展。
	区行政审批局
区影视中心

	12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影视中心


（七）产业招引组
牵头单位：区贸促会
责任单位：灵山湾文化区、区影视中心、灵山卫街道、铁山街道、藏马镇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负责开展微短剧产业链全景分析，明确内容创作、平台运营等关键环节的招商重点，制定符合新区需求的招商计划和目标企业清单。
	灵山湾文化区
区贸促会
区影视中心

	2
	负责开拓国内头部平台、招引优质企业，重点引进国内外优秀制作机构、网络视听平台区域运营中心、MCN机构、网络文学与动漫IP交易平台、3D打印等新配套产业，组织开展赴外招商和考察活动。
	灵山湾文化区
区贸促会
区影视中心

	3
	负责建立招商项目库，推动项目从意向到落地全流程跟踪机制。
	区贸促会
区影视中心

	4
	负责搭建企业对接平台，定期组织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等。
	灵山湾文化区
区贸促会
区影视中心

	5
	根据微短剧产业发展需要，对AICG、虚拟拍摄、XR等先进技术的产业引进和推广，提升新区微短剧行业整体素质。
	灵山湾文化区
区贸促会
区影视中心

	6
	协助微短剧基地优化和升级，打造一站式拍摄基地。
	灵山湾文化区
区贸促会
区影视中心
相关镇街

	7
	完成工作专班交待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区贸促会


（八）宣传推广组
牵头单位：工委宣传部
责任单位：区影视中心、区广播电视台
	序号
	具体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整合利用媒体资源，做好新区微短剧产业相关内容的宣传。全面展示新区相关政策、发展成果和投资环境。
	工委宣传部
区影视中心

	2
	重点聚焦西海岸微短剧专题专栏，通过专题报道、深度访谈、作品展映等形式，宣传优秀作品、创作人才与先进企业。
	区广播电视台

	3
	统筹协调中央和省、市主流媒体资源。
	工委宣传部
区影视中心

	4
	组织筹划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微短剧展会、创作论坛、发布会等活动，及时发布产业发展的关键信息和重要成果。
	区影视中心

	5
	指导开展线上线下活动（如优秀作品展播、主创见面会等），提升市民对微短剧产业的认知度和参与感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、支持微短剧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
	区影视中心

	6
	负责构建产业舆情监测体系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舆论环境。
	工委宣传部
区影视中心

	7
	完成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	工委宣传部
区影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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